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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被催告人：温州市锐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 鹏

本机关于2020年10月16日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罚字〔2020〕2号），你单位在法定
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
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
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1.缴纳罚款人
民币20000元。

2.缴纳加处罚款人民币20000元。3.缴款银行：中国农
业银行龙湾支行，执法单位编码：200100。逾期仍未履行

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其他法
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履
行催告书》（温龙人社监罚强催字〔2021〕2号）。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
书之日起三日内有权向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联系电话：0577-86922811，地址：温州市龙湾区高新
大道166号）进行陈述或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
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4月20日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杭州德胜旅游饭店管理有限公司决定于2021年5月
10日召开股东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一、会议时间：
2021年5月10日下午2点；二、会议地点：秋涛支路19号
501室；三、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表决；四、会议
议程：修改公司章程、延长公司经营期限。请下列同志：周

国强、喻爱芝、刘捷、倪国雄、陈洁、俞麒麟、石雅琴、范水
强、戴建勇、诸杏花、蒋岫兰、高兰萍、沈金仙准时出席会
议。联系人：曹根法，联系电话：13906533079。

杭州德胜旅游饭店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0日

杭州德胜旅游饭店管理有限公司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宁波阿拉酿酒有限公司等26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
截至2021年3月2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189389.30万
元，其中本金为154776.18万元（利息计算截至2021年3月
20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
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其中债务人金海智造股份
有限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利息暂计至破产清算日
2021年2月10日，具体以破产管理人确认的金额为准）。
截至基准日2021年3月20日前，该26户债权已回收的权
利、权益和利益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所有，不转让买受人。该资产包中债务人主要
分布在浙江省宁波市、舟山市等，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具
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长城公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
www.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交易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

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长城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实际转让以最终竞价公告内容为准。

联系人：黄超 联系电话：0574-87706252
联系人：蒋莹 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8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远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4月20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对宁波阿拉酿酒有限公司等26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东阳市华澳木制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0528475612）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声明作
废。 浙江省东阳市华澳木制品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1年4月20日

遗失声明

被催告人：温州市锐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 鹏

本机关于2020年10月16日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
理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理字〔2020〕8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
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
的行政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
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
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足额支付任冰、李婷婷等
4名职工2020年1月至2020年6月共计16290，并加付赔偿
金共计8145元（按应付金额50%的标准计算）。逾期仍未履

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其他
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理决定履
行催告书》（温龙人社监理强催字〔2021〕2号）。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
起三日内有权向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
系电话：0577-86922811，地址：温州市龙湾区高新大道166
号）进行陈述或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
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4月20日

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本院将于2021年5月24日10时起至2021年5月25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岱渔06718”船；船籍港：岱
山；船舶类型：流刺网渔船；总长：35.10米；船长：31.27米；
型宽：6.40米；型深：2.85米；总吨位：138；净吨：41；建造完
工日期：1995 年03月15日；船舶建造厂：台州大洋渔轮修
造有限公司。该渔船于2021 年2月2日被扣押在浙江省
舟山市岱山县衢山农贸市场码头。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浙江自由贸
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
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
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
庭，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352（肖）
债权登记：0580-2323359（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1年4月20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1年5月24日10时起至2021年5月25日10时止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岱渔运08218”船；船籍港：岱山；船舶
类型：捕捞辅助船；船长：34.06米；型宽：6.40米；型深：3.15米；总吨
位：161；净吨：66；建造完工日期：2006 年08月30日。该船目前停泊
在岱山官渡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六十日内
向本院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
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舟山

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352（肖）
债权登记：0580-2323359（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1年4月20日

拍卖公告
本院于2021 年 4 月 7 日 10 时起至 2021 年

4 月 8 日 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对“晋宏浚 18”船进行公开拍卖，现已成功拍卖
该船。

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
一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海
事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
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浙江自由贸易试

验区海事法庭，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
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352（肖）
债权登记：0580-2323359（王）
本 院 对 外 委 托 管 理 部 门 联 系 电 话 ：

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1年4月20日

拍卖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和诚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受让方宁波

和诚置业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签署时间 2021 年 3 月 29
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债权项下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和诚置业有限
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和诚置业
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和诚置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
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和诚置业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人电话：0571-87163172
宁波和诚置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电话：0574-27825678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02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

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和诚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0日

借款人名称

序号

1

2

3

4

合同编号

0390101204-2018年（兴宁）字00030号

0390101204-2018年（兴宁）字00030号

0390101204-2018年（兴宁）字00027号

0390101204-2017年（兴宁）字00220号

宁波市镇海雅创贸易有限公司

贷款本金余额（2021年 2月20日）

9710000.00

2950000.00

1950000.00

5000000.00

贷款利息余额（2021年 2月20日）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担保合同编号

2012年兴宁押字第110号、
390101204-2017年兴宁保字0028号、
390101204-2018年兴宁押字第0039号、
390101204-2018年兴宁押字第0086号

担保人

陈琦、蒋健、李春辉、
胡明福

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周黛妮资产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周黛妮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周黛妮，现以公告
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周黛妮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
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债权金额仅作参考，具体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周黛妮

单位：人民币元 2021年4月20日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雄盛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盛峰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82,614,967.08

33,932,580.83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新疆天盛实业有限公司、雄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盛峰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昌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绍兴融鑫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何兴荣、陈雅丽

雄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融鑫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何兴荣、陈雅丽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HZ051011090182、HZ051011090215

HZ0610120130022

抵押担保合同号

HZ05（高保）20090078 HZ05（高保）20090079 HZ05（高保）20090080 HZ05（高保）20090081 HZ05（高
保）20090022 HZ051011120179-11 HZ051011120179-12 HZ051011090182-11 HZ051011090182-12

HZ0610120130022-11 HZ0610120130022-12 HZ0610120130022-13 HZ0610120130022-14

法院公告
2021年4月20日

(2021)浙0802民初1003号
衢州市冠令茶叶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李秀斌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802民初
1003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诉请要求你偿还原告
62566元及逾期利息。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1774号

罗利青：本院受理（2021）浙1004民初1774号原告
王志与罗利青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
书（举证期限截至2021年7月7日）。1、要求法院判令被
告偿还借款人民币16000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分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1年7
月8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1994号

朱道雅：本院受理（2021）浙1004民初1994号原告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支行与朱道雅
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
2021年7月7日）。一、判令被告朱道雅偿还原告信用卡透
支本金58851.31元及截至2020年12月1日的利息、费用
等合计23667.68元，并支付自2020年12月2日起至实际
付清之日止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计算
的利息、费用，同时赔偿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支付的律师费
1000元（上述利息、费用、律师费等合计以月利率2%为限）。
暂计金额为83518.99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朱道雅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2021年7月8日09时2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1991号

李利兵：本院受理（2021）浙1004民初1991号原告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支行与李利兵
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
2021年7月7日）。一、判令被告李利兵偿还原告信用卡透
支本金5999.57元及截至2020年9月14日的利息、费用等
合计1584.79元，并支付自2020年9月15日至实际付清之
日止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
费用，同时赔偿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000元
（上述利息、费用、律师费等合计以月利率2%计算所得金额

为限）。暂计金额为8584.36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李
利兵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2021年7月8日09时2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24民初1364号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188号8室应建红、潘怀祖：本院
受理原告陈秀珍与你们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1、
要求被告应建红、潘怀祖归
还原告借款50万元及利息
（利息自2015年4月17日
按年利率18%支付至本金
还清之日止）；2、要求被告应
米人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应建红、潘怀
祖、应米人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
判员张文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于2021
年7月7日8时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20)浙1081民初11258号

张志丰：本院受理原告邱恩富与被告张志丰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地址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0）浙1081民初100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被告张志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
原告邱恩富货款19615.3元，并支付自2020年12月18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0元，公告
费560元，合计850元，由被告张志丰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123民初401号

郑利红: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八代雄成八达家电有限公
司与被告郑利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民商事诉讼相关告知材料、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遂昌县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法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法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法
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法熔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

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债权金额仅作参考，具体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法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1年4月20日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天宏科技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7,463,635.65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巨大矿业有限公司、王从华、石微芬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XC62756611300956、XC62756611300928、XC62756611300926

抵押担保合同号

XC62756611300956-1、XC62756611300928、XC62756611300926、XC62756611300956-2、XC62756611300956-2、XC62756611300928、XC62756611300928、XC62756611300926、XC62756611300926


